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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經雙方同意，本保險所承保之條件，除保險契約另有規定外並約定事項如下： 

一、本公司之保險責任，自本保險有效期間內所承保之保險標的物，進入本保險單所載之存放處

所時開始。 

 

二、被保險人應按月將該月保險標的物存放數量、單位價值及金額，於次月十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憑以計算保險費。如逾期不為通知時，本公司即以本保險單所載預約之保險金額計算保險費。 

 

三、本公司於簽發本保險單時，以保險單所載預約之保險金額計算全年保險費，並應先預收百分

之［    ］。 

  本公司於保險單有效期間內，按月計算保險費，如逐月累計應收之保險費，超過預收保險費

時，被保險人應即將該超過部份之保險費清付之。 

  保險期間屆滿時，如累計應收保險費低於預收保險費，本公司就預收保險費與應收保險費之

差額部份予以退還，但應收保險費不得低於全年保險費之百分之［    ］。 

 

四、保險事故發生需予理賠時，本公司依損失發生當時之實際存量與單位價值計算保險標的物實

際價值，據以理賠；但最高賠償金額不得超過本保險單所載預約之保險金額為限。 

 

五、如遇損失理賠時，被保險人應補交自該項損失發生日起按賠償金額計算至本保險單到期日止

之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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